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第 13.10B條作出。 

茲載列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三十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關於使用募集資金置換預先投

入的自籌資金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王安 

中國烟台，二零二一年一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安先生、張輝先生及王艷輝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劉宗宜先生，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姜洪奇先生、李煒先生及李堯先生。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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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198         证券简称：德利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5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德利股份”）拟以

募集资金 203.51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

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914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0,00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7.6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2,0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 23,035,849.06 元

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128,964,150.94 元，已于 2020年 9月 14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减除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7,464,150.94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1,500,000.00

元。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出具了“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000713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

将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工商

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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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额 拟用募集资金投资额 项目备案情况 

项目环评

情况 

1 
多品种浓缩果汁

生产线建设项目 
17,500.00 12,250.00 

备案号

1606120180 

烟环审

[2013]19

号 

合   计 17,500.00 12,250.00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该项目的实际情况及进度，以自筹资金支付项目所

需款项。募集资金到位后，可用于置换前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以及支

付项目剩余款项。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为顺利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截至

2020 年 12 月 9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金额为 203.51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已预先 
投入资金 

其中： 

建安工程支出 设备购置及安装 

1 
多品种浓缩果汁生

产线建设项目 
203.51 15.00 188.51 

合 计 203.51 15.00 18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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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

况进行了专项鉴证，并出具了《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21]000623号。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

要求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03.51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

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且募集

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要求。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前期投入自筹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的置换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变相改变

公司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并且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同意公司

以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前期投入的自筹资金。 

 

（二）监事会意见 



 4 

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先行以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推动项目加快实施符合公

司经营发展需要。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且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203.51 万元。 

 

（三）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

情况进行了专项鉴证，并出具了《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会计师认为，德利股份编制的《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说明》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德利股份截止 2020 年 12 月 9

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事项出具了鉴证报告，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本次募集资

金置换不改变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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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本保荐机构对德利股份本

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及上网附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    

见； 

4、保荐机构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5、会计师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30日 


